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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发改价商〔2021〕173号

各区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管局，长沙

高新区经发局,国网长沙供电公司,浏阳市地方电力有限公司：

为加强转供电价格管理，规范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，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转供电环节价格政策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调规

〔2021〕693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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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执行转供电价格政策

1、居民终端用户购电价格。严格执行居民合表目录电价

0.604元/千瓦时。

2、工商业终端用户（大工业和一般工商业用户）购电价格。

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，安装分时计量电表的终端用户，购电

价格按用户电压等级对应的目录峰谷分时电价执行；安装非分

时计量电表的终端用户，其购电价格=转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

纳的月度总电费÷总购电量，即购电价格按转供电主体当月向电

网企业平均购电价执行。电网企业应在电费发票或缴费通知单中

明确标注月度总电费和总购电量信息。

存在多层转供电情况的，终端用户执行的购电价格严格按

照上述标准执行。

二、规范转供电主体收费行为

1、严禁违规加价。在政府制定的转供电价格政策外，任何

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定价，不得以电费为基数，加收任何名义

的服务类费用。

2、厘清收费项目。转供电主体自用电费由自身承担；物业

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用电电费、运行维护费等不得

通过电费收取，需通过物业费、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。转供电

损耗费纳入运行维护费中处理，不再向终端用户分摊。

三、加快“一户一表”改造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大行业指导力度，督促相关企业按

照“一户一表”技术标准进行建设，并要求做好验收工作，为供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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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直接抄表到户创造条件。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成后，

要统一移交电网公司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，相关运行维护费用

纳入电网输配电成本适时疏导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发展改革

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电网公司，将“一户一表”改造纳入城镇老旧

小区改造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内容。电网公司要科学制定“一

户一表”改造方案，加快改造进度，到“十四五”期末，要全面完

成我市城镇老旧小区“一户一表”改造。对于商业综合体、工业园

区等转供电主体提出转为直供且具备直抄条件的，参照“三供一

业”方式，由政府主导，政府、企业和用户共同分担改造费用的，

电网公司必须接受并完成改造。短期内无法完成改造的工业园

区，电网公司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其终端用户的分时电表改造。

四、加大政策宣传与督导力度

发展改革部门、电网公司要通过报纸、电视、网络媒体等

渠道，广泛宣传转供电价格政策，确保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

及时准确知晓。推广使用“转供电费码”，强化用户自我管理和维

权意识。市发展改革委要积极组织各区县（市）开展“优化营商

环境攻坚行动”转供电加价问题专项整治，会同市市场监管局开

展督导和检查，并将督导检查结果纳入对各区县（市）优化营

商环境绩效评估。电网公司要将电价政策文件及时送达到每一

个转供电主体，督促转供电主体做好价格公示和电价调整工作。

五、加强价格公示

转供电主体要在醒目位置设立公示栏、公示牌，或运用电

子信息平台、网络平台等，及时向辖区内用户依法公布转供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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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政策、分用电类别的用电量及电费收支和当月向电网企业

平均购电价等情况，自觉接受终端用户、社会各界和相关部门

监督。切实做到清清楚楚收费、明明白白消费。

六、严格查处违法行为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 12315投诉举报电话、“转供

电费码”追踪线索，及时从严查处转供电环节价格违法行为。充

分运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制度，不断加大对转供电主体的抽

查力度，及时公开曝光典型案件。

以往相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相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 9月 17日

抄 送：市商务局，市物业协会，各转供电主体。

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9月 17日印发


